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「區內事業危險品倉庫」 

租用作業流程圖 

 

租用申請 

承租人填寫租用申請書 

（連同物質安全資料表、緊急應變文件） 

※續租者，應於期滿前 1個月，提出續租申請※ 

 

送    審 

臺中分處審查 

 

簽    約 

與臺中分處簽訂 

（正本一式兩份） 

 

繳    費 

持臺中分處繳款聯單，向指定銀行繳納 

（含保證金、租金） 

 

索取鑰匙 

持繳款聯單收據，向環保站索取鑰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退件 


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「區內事業危險品倉庫」 

退租作業流程圖 

 

解約申請 

期滿前 1個月，提出申請 

（以電話或書面方式均可） 

 

搬    離 

 貯存物品搬離 

場所清理乾淨 

恢 復 原 狀 

 

（租約到期 15日內完成） 

 

費用結清 

承租廠商：繳清相關費用 

（相關費用如契約第 6條所列） 

 

點    交 

攜鑰匙與臺中分處環保站當面點交 

 

退還保證金 

臺中分處：保證金無息退還 

 

 

 

 


